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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修正

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自107年12月13日施行。 

 「公職人員」定義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脫

鉤，將原財產申報之公職人員即應受本法規

範乙節，改為逐項列舉。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擴大。 

 新增「特別身份關係」得予補助或交易之例

外條款，(申請人)需事前身份揭露與(機關團

體)事後上網公開義務。 



基本概念 

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 

關係人 

規範方式 

迴避制度 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令公職

人員迴避 

不當利益禁止
(填補漏洞) 

職權圖利禁止 

請託關說禁止 

補助行為禁止 

交易行為禁止 
例外規定 

本法概覽 



本法核心精神 

帝王條款：利益衝突迴避(本法第6條)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人」

的「利益」情形時(即利益衝突)，應自行迴避(未迴

避按次罰鍰10萬-200萬)，並書面通知服務機關團體。 

禁止條款：禁止補助、交易、圖利、關說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原則禁止與公職人員所「服務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補助或交易(本法第14條)。 

 公職人員禁止圖利本人或其關係人(本法第12條)。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請託關說(本法第13條)。 

小結 



「公職人員」基本定義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公職人員」定義 

一、總統、副總
統。 

二、各級政府機
關（構）、公營
事業總、分支機
構之首長、副首
長、幕僚長、副
幕僚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
校、軍警院校、
矯正學校校長、
副校長；其設有
附屬機構者，該
機構之首長、副
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
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
公股出任其出資、
捐助之私法人之
董事、監察人與
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首
長、執行長與該
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董事
長、執行長、秘
書長與該等職務
之人。 
 

九、法官、檢察
官、戰時軍法官、
行政執行官、司
法事務官及檢察
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
關（構）及部隊
上校編階以上之
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
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
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
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
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
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已核定第11款『副』主管)。 

★依法代理執行
前項公職人員職
務之人員，於執
行該職務期間亦
屬本法之公職人
員。 



「公職人員」基本定義 

服務本會暨所屬機關之公職人員 

 政務人員 

 正副首長(幕僚長) 

 採購、政風、會計及工務主管人員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監事 

 其他職務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人員 

監督本會暨所屬機關之公職人員 

 正副總統、行政院公職人員(直接或間接監督本會)。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另原應財產申報之簡任主管，除另具前開身分外，爰不

再屬新法修正後公職人員範疇。 
 以上公職人員範圍摘錄自本法第2條第1項第1、2、3、6、11、12款，其他幾無影響本

會機關業務推動之公職人員範圍，有興趣同仁請自行參閱本法第2條規定。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疇 

公職人員 

(本人) 

1、配偶或
共同生活之

家屬 

2、二親等
以內親屬 

4、本人、
親(家)屬擔
任要職之事
業團體。 

3、本人或
配偶財產信
託之受託人。 

5、本人進
用之機要人

員。 

6、民意代
表之助理。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疇 

 自然人-親(家)屬： 

公職人員之配偶、二親等內血(姻)親、共同生活之家屬 

 事業團體-本人或親(家)屬擔任要職之事業團體： 

公職人員或其親(家)屬擔任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或相

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舊法僅營

利事業，修法後農漁會、財團法人納入潛在關係人範疇)。但屬政府或公

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本會副主委如

屬政府官派為豐年社董事，豐年社依但書例外不會成為副主委關係人)。 

 其他： 

1、信託：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2、機要：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3、助理：民意代表之助理(立委依法監督本會，其「助理」不得為立委或助理

利益向本會關說) 。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祖父 祖母 

公職人員(本人) 妹妹 妹夫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祖父 祖母 

配偶(太太/先生) 小姨(姑) 連襟/妯娌 

(養)子女 女婿、媳婦 

(養)孫子女 孫女婿、孫媳婦 

共同生活家屬： 
如三代同堂同住者、事實
上夫妻、同戶籍或確有同
居事實者 

  配偶、二親等關係表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1、獎    懲 

2、占原缺指派至其他單位工作、兼任行政職務 

3、聘用鄉鎮顧問 

什麼是「利益衝突」?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
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獲取利益」：指獲取私人利益，不包括獲取公益之情形。且此所謂「利益」不

以「不法利益」為限，縱係「合法利益」亦在本法規範之列，仍要
落實迴避規範。 

其他人 

事措施 

陞遷、 

調動、 

考績 
任用、聘任、 

聘用、約雇、 

臨時人員、勞

動派遣 

財
產
上
利
益 

 

利
益 

非
財
產
上
利
益 

 



實務案例 



報載日期：2013年11月23日 

報載日期：2003年12月10日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實務案例 



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 

公股董事、監察人；公法人董
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
應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 

其他公職人員，應通知其服務
之機關團體 

知有利益衝突時記得要迴避 

自行迴避 

(公職人員) 

申請迴避 

(利害關係人) 

職權迴避 

(機關團體命令) 

書面

辦理 

公職人員
有應自行
迴避之情
事而不迴
避者 

職權命令之機關團體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
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
聘任機關依職權為之 

監察院及法務部要求於每年度結束後30日內(即每年1月30
日前)，各機關應將年度迴避情形，填覆彙整表答覆。 



迴避通知單範本 



機關首長動支特別費以一同宴請或整體餽
贈多數對象中有一人具關係人身分等情形，
如非特別單就本人或關係人所為，難認有
何不當利益輸送，即與利益衝突無涉，尚
不生首長迴避情事 

法務部民國101年6月19日法廉字第10105012110號 

一同宴請或整體餽贈？！ 

實務見解 



16 

法務部民國99年7月29 日法政字第 0991108044號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
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點等規定，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
出差事畢向機關申請款項時，應對所提出之原始書據真
實性負責，經相關權責單位（例如人事、主計單位），
審核無誤後，始得辦理出差旅費報支事宜。機關首長或
授權人涉及自身待遇及相關事項之報支，如與上述核銷
規定程序相符，核准人對於核准與否、金額多寡，並無
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益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稱
利益衝突之要件有別  

自身待遇及相關事項之報支？！ 

實務見解 



法務部108.3.19法廉字第10805001780號 
一、「機要人員」之平時考核、年終考績、獎懲、陞遷、調任、當

選模範公務人員等人事措施，其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迴避?  
        不用迴避，此節與其他關係人(配偶、二親等內親屬)等基

於血緣或婚姻之身分關係不同，法務部決議例外不用迴避，避
免流於形式。 

二、公職人員對其所進用之簡任「機要人員」，如依公務人員加給
給與辦法規定，辦理簡任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
給涉及財產上利益時，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迴避? 

        不用迴避，法務部決議本節尊重機關首長領導統御。 

三、公職人員對於其進用之「機要人員」核發生日禮金、加班費、
休假補助費、國內進修費用補助、結婚補助、喪葬補助、生育
補助、健康檢查補助、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公職人員是否
需自行迴避? 

    不用迴避，法部部決議本情形下，首長對於核准金額多寡
並無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益輸送之情形。 

實務見解 



所謂裁量權，係指相關行政流程參與者，對於

該流程之全部或部分環節有權加以准否而言，

並不以具有最後決定權為必要；易言之，如公

職人員於其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為退

回、同意、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

對該個案具有裁量權，其於執行職務遇有涉及

本人或其關係人之利益衝突時，即應依法迴避 

法務部103年10月17日法廉字第10305037860號函 

裁量權 

實務見解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實務案例 



公職人員禁止利用職權圖利 

實務見解：法政字第0980033195號 
本法第7條(現行第12條)法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規定有『因而獲得利益者』等結果犯文字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
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
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犯本法第7條規定。 
實務案例：  
         A擔任鄉民代表(公職人員)，其女婿B擔任W土木包工業之負責人。
A於鄉公所複驗其關係人(W土木包工業)所承攬之工程時，以廠商代表
身分到場參與複驗，並在驗收紀錄「承包廠商代表」欄位上簽名。 
    案經審認縱使主驗官未因A身分而影響其依法行政，惟仍難確保
後續承辦系爭工程結算、請款或履約保固程序業務之其他人員，見聞
上開驗收紀錄後，亦未震懾於民意代表有業務監督權之影響而洵私抑
或儘速辦理，故處罰鍰100萬元(舊法裁罰金額)。 

第12條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
或關係人之利益。 



實務案例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並未如貪污 

市政府某政務人員子女受聘為縣府或所屬其他局處臨時

人員，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1.如該政務首長有利用其職權，或假借該職務上之機會，以 圖其子

女受府內單位或所屬其他局處聘僱之非財產上利益， 即有違反本

法第12條規定之虞 

2.如該子女有向該市府或所屬其他局處有關人員關說、請託 或以其

他不當方法，圖其受聘僱之利益，則可能違反第13條規定   

3.關係人受僱用如符合其他法令及機關內部用人標準程序，該公職人

員對於僱用流程並未參與，且無前開違反本法第12條及第13條情事

者，為保障人民之合法工作權，原則上尊重首長之用人權限，無違

法疑義 

    法務部98.3.17法政字第0981100360號函釋意旨參照 

關係人禁止請託關說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第13條第1項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人員請託關說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員之利益。 



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 

第14條第1項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
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14條第1項「原則」禁止特別身分關係之交易或補助行為 

範例 
公職人員 

(如農糧署署長甲) 
甲之關係人 

甲服務之機關團體 
(農糧署) 

交易(X)、補助(X) 交易(X)、補助(X) 

甲監督之機關團體 
(農糧署各區分署) 

交易(X)、補助(X) 交易(X)、補助(X)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機關團體 
1、補助 
2、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第14條第1項但書之下列6種情形之一者，不受禁止規範 

1 依政府採購法公告(如公開招標、公開評選)或第105條辦理(如緊急採購)。 
粗體字
(1、2、

3B、3C)，
另有身
分揭露
義務 

2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
物權(如公開標租) 

3 

A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如勞健保、生育補助等)； 
B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如科技計畫補助)； 
C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放寬各主
管機關自行認定)。 

4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如台鐵副局
長買火車票)。 

5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
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非公用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出租) 

6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單次1萬元以下，年度不超過10萬元) 

原則

禁止 

例外 

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 



例外規定(第3A、4、5、6款) 
三 A、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件
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如：發給受災戶之災害補助) 
「口頭」洽詢監察院如該依法令申請發給之補助(1)補助要件明確且公告受理；(2)機關
僅確認申請人是否合於要件(低度審核)；(3)所有合格申請人均依法令予以補助，並非
自合格對象中再挑選(低競爭性)，應屬「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判
斷標準僅供參考，施行細則尚未公布，最終請以施行細則或函釋為據) 

四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機關團體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價）係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之
公定價格，因無不當利益輸送之疑慮，則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以公定價
格向機關團體購買產品，應無違反本法規定，爰排除本文適用。例如：台鐵副局長買火
車票 

五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購、委託經營、
改良利用國家非公用不動產 

公營事業機構為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
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因係配合執行政府機關公益政策或與公務之推行密切相關。 

六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107年12月10日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公告) 

所稱一定金額，指每筆新臺幣(下同)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同依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 



例外規定(第1、2、3B、3C款) 
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以下視同第14條第1項經公告程序辦理，於採購時雖不另辦理公告程序，惟仍需踐
行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1、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之後續擴充(原採購案以公告程序辦理)。 
2、共同供應契約：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機關係以公告程序辦理招標，適用機關利用

共同供應契約向共同供應契約供應廠商訂購者。 
3、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辦理限制性招標之契約變更：原採購案已依公告程

序辦理並簽訂契約，嗣後依第22條第1項辦理(履約中)契約變更。 
4、選擇性招標之後，後續邀請廠商投標：機關已依公告方式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建

立合格廠商名單，後續邀請廠商投標即為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
用益物權 

三 B、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C、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1、依法令規定，於政府機關係指依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地方自治法規。 
2、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

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 
3、第3款C部分，對關係人之補助如無其他例外情形時，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得於個

案考量公共利益後，簽准得予補助(仍需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公開揭露建議措施 

一、相關補助、標租或交易文件內，請加註利益衝突身分揭
露警語，並提供「身分揭露表」供申請人填寫(如屬第14條

第1項但書第6款，單次交易或補助金額一萬元以下得免) ▻事前揭露 
二、監察院事後公開揭露網路系統建置完成前，機關如有公

開揭露身分關係補助或交易需要，請暫於官網另建簡易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公開揭露查詢專區」，於補助或交
易成立後30日內上傳，公告3年供民眾查詢 ▻事後公開 

三、參考本會108.01.07農政字第1080200103號函及107.12.12農政字第
1070251891號函辦理。 

公職人員或關係人於補助
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
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係 

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

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

關係主動公開(網路) 
事前表明 

事後公開 



  加註警語 

一、本案申請人(本機關團體補助或交易對象)，應注意
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
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確遵同法
第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規定處罰】。 

二、申請人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
定情形，欲與本機關團體成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詳實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或網址)，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表明身分關係；
本案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本機關團體將依法主
動公開申請人前開揭露表件，以供公眾線上查詢，
併請注意。 



(交易對象)事前揭露表範例 
情境模擬： 
    農糧署以公告程序(如準用最有利標之公開評選)辦理
「大糧倉計畫問卷調查」勞務採購案，不巧署長「黃大明」
太太「楊寶貝」擔任監察人之「財團法人大明基金會」有
意投標，該基金會需於投標文檢檢附身分揭露表。 



(交易對象)事前揭露表範例 



(機關團體)事後公開表範例 



(機關團體)特別身分補助交易公開表 

有關機關團體事後公開揭露部分，於監察院集中公開平臺
上線前，各機關團體遇有需公開揭露身分關係情形，請自
行公開於機關團體官網適當區域(本會各單位請上傳於官
網/廉政資訊專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專區項下)，
相關作業建議如下： 
一、請承辦單位(如請購單位、補助單位)填具前開「公開

表」，併同前開申請人之「揭露表」(同案且同交易
對象)，掃描成PDF為同一檔案。 

二、檔名命名為「交易名稱(交易對象@交易機關)」，如
大糧倉計畫問卷調查(財團法人大明基金會@農糧署)，
補助案件亦同，並請用均用全稱(所屬機關免加註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字樣)及注意錯漏字，俾便公眾以關
鍵字查詢。 

三、檔名前可自行添加公開期日如「1080626」，俾便定
期(公告三年)下架。 返回本法核心

精神頁面 



小結 

主動迴避 

公職人員，涉及自己或其關係人 

利益衝突時應自行迴避 

禁止圖利 

公職人員，禁止利用職務 

圖自己或其關係人利益 

禁止請託關說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向公職人員 

服務或監督之機關團體 

請託關說 

原則禁止補助或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禁止與公職人員 

服務或監督之機關團體 

為補助(新增)或交易行為 

配合調查 

義務 

10萬-
200萬 

30萬-
600萬，
另可能
有刑責 

按補助
或交易
金額級
距裁罰 

30萬-
600萬 

2萬-
20萬 

(新增)但書例外共6款，以資實務彈性，部分例外
情形辦理時，補助或交易雙方(含機關)，均有將

利益衝突身分公開揭露義務 

5萬-
50萬 



  本會業務可能發生案例說明 

案例一：本會指派企劃處處長代表政府擔任「○○財團法人」董事，其處長本職雖非修法

後之公職人員，但其受派代表政府擔任董事職務，仍屬本法所定公職人員。 

情形 分析 

1、「○○財團法人」得否與本會為補助或交易行為? 

1、可以，「○○財團法人」並非企劃處處長之關係人。

2、本法第3條第1項第4款雖規定公職人員擔任要職之

法人團體，應屬該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但該款但書

將「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

不包括之」。 

2、本案企劃處處長，對有關「○○財團法人」之補助

或交易案件，是否須迴避? 

原則無須迴避，「○○財團法人」並非企劃處處長之

關係人(理由同上)。 

3、本案企劃處長之配偶、二親等內親屬或渠等擔任負

責人之公司，可否與「○○財團法人」為交易行為? 

1、不行，因「○○財團法人」屬本法所定企劃處處長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而配偶等人均屬企劃處處

長之關係人。 

2、例外情形請詳閱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款。 



  本會業務可能發生案例說明 

案例二：本會主任秘書(公職人員)之姊夫(二親等親屬)擔任「○○漁會」理(監)事。 

情形 分析 

1、「○○漁會」得否與本會漁業署(本會所屬機關)為

補助或交易行為? 

1、原則禁止，「○○漁會」為本會主任秘書之關係人。

2、例外情形請詳閱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款。 

2、本會主任秘書，對有關「○○漁會」之補助或交易

案件，是否須迴避? 

1、須迴避，「○○漁會」為本會主任秘書之關係人。 

2、即便「○○漁會」符合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

款，得與機關為例外補助或交易情形，本會主任秘

書仍不能免除迴避義務，仍須迴避。 

3、「○○漁會(本會主秘之關係人)」如符合本法第14

條第1項但書共6款例外，欲與本會漁業署(本會主

秘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或補助時，有無法定注

意事項? 

如屬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部分例外補助或交易情

形(詳如本簡報第○頁)： 

1、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漁會」應主動於申請或

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法務部訂有揭

露表範本，違者裁罰)。 

2、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本會漁業署應連同其身分

關係主動公開，供公眾線上查詢(法務部訂有公開

表範本，機關未公開須受罰)。 



  本會業務可能發生案例說明 

案例三：本會改良場場長(公職人員)，對該場有關技轉授權交易對象選擇，及授權金分配。  

情形 分析 

1、場長之配偶、二親等親屬或渠等擔任要職之團體

(即場長之關係人)，得否得成為該機關技轉授權之

交易對象? 

1、關係人交易原則禁止。 

2、例外情形請詳閱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款。 

2、有關該場授權金之分配，是否能分配與場長?又該

分配決定程序中，場長有無迴避之必要? 

1、本法第14條僅禁止補助及交易行為，有關機關內

部授權金之分配，尚非該條禁止行為。 

2、場長須迴避，利益衝突「迴避義務」與「禁止規範

(補助或交易)」係屬二事，該分配決定既然涉有場

長(公職人員)本人之利益，場長應自行迴避。 

3、場長(公職人員)如何辦理「自行迴避」? 

依本法第6條規定辦理，擇要如下： 

1、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2、公職人員應以書面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為首長

者，應通知其服務機關團體及上級機關團體。 

監察院及法務部要求各機關，依法統計年度情形彙報。 



  本會業務可能發生案例說明 
案例四：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台中分局臨時人員職缺出缺，擬聘用農業委員會秘書室主任(公職

人員，採購主管)之子(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情形 分析 

1、本案聘用程序農委會秘書室主任有無必要迴避?防檢

局台中分局得否本於其人事權，聘用農委會秘書室

主任之子為臨時人員? 

1、農委會秘書室主任須迴避，凡涉及本人或關係人利

益均須迴避。 

2、如秘書室主任確實落實迴避規定，亦無本法第12條

利用職務圖利、其關係人亦無違反本法第13條對本

案為請託關說，其是否進用屬防檢局台中分局之權

限(如無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請本權責決定之。 

2、如本案經檢舉查證(行政調查)發現，該職缺之任用係

農委會秘書室主任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要求防檢局台中分局開缺聘用其子，其行為有無違

反本法規定? 

1、可能違反本法第12條禁止圖利：「公職人員不得假

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

之利益」規範。 

2、罰鍰農業委員會秘書室主任30萬至600萬元，另可

能視情節，有刑法圖利罪構成可能。 

3、本案秘書室主任極為公正廉明未有違法情事，不料

其子為確保該職缺之取得，遂向防檢局或台中分局

之主管私下接洽請託關說，其行為有無違反本法之

規定? 

1、可能違反本法第13條禁止關說：「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人員，

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

之利益」規範。 

2、罰鍰農業委員會秘書室主任之子30萬至600萬元。 



  本會業務可能發生案例說明 
本屆新科「立法委員」丁丁，其「兄長擔任○○農會」理事，本會農

糧署為公糧收購政策需要，未注意到丁丁甫就任新任立法委員，仍依

往例將該勞務採購案件以限制性招標未經評選，逕洽該農會(丁丁之

關係人，廠商)辦理，以1,100萬元議價決標。 

l本案係涉立法委員(公職人員)，依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關係人
不得與該公職人員所「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 

1.本會農糧署依法為立法委員監督之機關，故立法委員之關係人禁止
與本會農糧署交易，該農會違反本法第14條第1項「禁止交易」規
定，且本案係屬「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案件，均不符合同
條項但書各款規定，裁罰「○○農會」(依本法第18條第1項第4款，
交易或補助金額1逾1000萬元者，處600萬元以上至該交易或補助金
額以下罰鍰)。 

2.如本案係改採「公開招標或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方式辦理，
或事先以公告程序辦理「選擇性招標」後續邀請廠商投標，即符合
但書第1款例外得交易之規定，該農會須事前填寫揭露表，揭露其
與公職人員之身分關係，隨同投標文件投標；交易成立後，本會農
糧署須填寫公開表，連同該農會之揭露表一同公開上網，供民眾線
上查詢。 



投標廠商思考角度-以政府採購為例 
如果我是一家廠商(法人或團體)，投標農業委員會政府採購標案
時，我至少需要逐一檢視如下： 
1、公司內的「要職人員(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相類似職務)」，有沒有人是服務或監督農業委員會的
(1)公職人員本人；或(2)公職人員的配偶、二親等內親屬、共
同生活之家屬(如小三)。 

2、如果有，我們公司就是該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原則禁止
跟該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或補助)」。 

3、但如屬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款例外
得與交易或補助之情形，如果本案屬經公告程序之採購(但書
第1款或第2款)，公司要隨投標文件檢附「事前填表揭露」給
農業委員會知道才能交易。 

有關服務於「農業委員會」之公職人員，及具有監督農業委
員會之公職人員範疇，請參考本簡報「公職人員基本定義」。 



相關參考資料取得資訊 
一、法務部廉政署官網/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6598/Nodelist 

二、本會官網/廉政資訊專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專區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9233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548/6598/Nodelist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9233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